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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各行各业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韶关市律师行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服

务团搜集整理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税

收优惠政策，供大家参考使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积蓄力量 共盼春天!



一 、 延 长 纳 税 申 报 期 限

延长纳税申报期限，确保所有的纳税义务人和

扣缴义务人都能够正常办理税务业务

具体规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延长申报

纳税期限。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2020年2月的纳税申报期限延

长至2月24日，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可

以视情况可再适当延长；

文件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纳税缴

费服务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2020】第19号

在2020年2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延长后，办理仍有

困难的，还可依法申请进一步延期。与此同时，

各地税务机关要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申报纳

税期限延长后，纳税人的税控设备能够正常使用，

增值税发票能够正常领用和开具。



纳税申报期限的延长，各级税务机关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纳税人

的税控设备能够正常使用，增值税发票能够正常领用和开具。

积极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尽可能网上办”

的原则，全面梳理网上办税缴费事项，并向纳税人、缴费人提示办理渠道和相关流程，

积极引导通过电子税务局、手机APP、自助办税终端等渠道办理税费业务，力争实现

95%以上的企业纳税人、缴费人网上申报。

拓
展

大力倡导纳税人采用“网上申领、邮寄配送”或自助终端办理的方式领用和代

开发票。对纳税人、缴费人在办税缴费过程中遇到的个性化问题和需求，税务机关要

通过12366纳税服务热线、微信、视频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给予准确耐心细致解答。

对于确需到办税缴费服务场所办理业务的，税务机关要通过主动预约服务，为纳税人、

缴费人在征期后期分时分批错峰办理提供便利，千方百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倡
导



疫情物
资免税

扩大免税进口范围

进口物质免征关税 退还进口物质税款

对免税进口物资登记放行

文件依据：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

资免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2020】 第6号

具体规定如下：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

赠的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可免征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自2020年1月1日至3

月31日，实行更优惠的进口税收政策：

二、进口疫情防控物资免税



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防疫车、消
毒用车、应急指挥车。（1）

免税范围增加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来
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并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
易企业捐赠。捐赠物资应直接用于防控疫情且符合前述第（1）项或《慈善捐
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

（2）

受赠人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省级民政部门将指定
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3）

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作为受赠人接收。

适度扩大《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的免税进口范围，对捐

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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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物资免征关税。

进口物资应符合前述第一条第（1）项或《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

行办法》规定。省级财政厅（局）会同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确定进口单

位名单、进口物资清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

对免税进口物资，可按照或比照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7号，先

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对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其中，已征税进

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可凭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向海

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手续；已申报增

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消

费税手续。有关进口单位应在2020年9月30日前向海关办理退税手续。



文件依据：《企业所得税法》 第九条

具体规定：企业为疫情防控进行的物资捐赠支出，符合

条件的，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

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针对疫情防控的捐赠支出税前扣除条件规定，捐赠的对象要求只能是县

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或者具有资格的公益性组织。

并且需要凭加盖接受捐赠单位印章的公益性捐赠票据，或加盖接受捐赠单位

印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方可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特别提示：

三、企业疫情防控物资捐赠支出在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具体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

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文件依据：《个人所得税法》 第六条第三款

个人所得税前扣除的条件与企业捐赠支出相同。根据新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综合所得的

税前扣除，可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的某一个月扣除，也可以在年度汇算清缴时合并计算。

特别提示：

四、个人疫情防控物资捐赠额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2.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

度的所得弥补，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

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十年。

1. 企业为疫情防控实际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包括费用、损失和其他

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具体
内容

具体
内容

五、疫情期间的费用、损失、亏损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文件依据：《企业所得税法》 第八条、第十八条， 财税【2018】 第76号

特别提示：由于疫情的原因，企业实际发生了费用、损失和亏损，企业都可以根据《企
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在企业账目做相应的调整，企业应当留存好相应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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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

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

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

中减除：

六、政府发放专项疫情防控补助不计入征税收入

（1）企业能够
提供规定资金专项
用途的资金拨付文
件；

（2）财政部门或
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
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
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
体管理要求；

（ 3 ） 企业 对该
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
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
算。

文件依据：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
性资金企业秘得税处理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1】第70号

1



2、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

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

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扣除期限

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

形成的资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七 、 非 营 利 组 织 接 受 捐 赠 免 征 企 业 所 得 税

具体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文件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第122号

2、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规定的财政拨款以

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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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律师协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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